
经纪公司直播间与艺人合作协议

甲    方：

法人代表： 

乙   方：

法人代表：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线下直播间合作事宜，达成如下

协议：

一、背景基础：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最具价值和前景

的网络直播内容提供商，并拥有丰富的互动平台资源；

    乙方：                     是当地具有艺人资源的

专门类经纪公司。



二、合作形式

    甲乙双方签订线下直播间合作协议。甲方为乙方提供

团队建设、技术指导与内容创意支持，共享甲方直播平台

资源(火山小视频、西瓜等平台的视频推广直播推荐等），

期限不低于两年（自______年______月至____年______

月）。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协助乙方完成直播平台艺人签订以及开播，并

协助乙方进行直播平台的沟通。尽管有前述规定，如因乙

方与直播平台未能达成合作的合意导致未成功签约的（例

如主播属于火山主播或者其他公会主播平台不与签约），

不属于甲方违约行为。

2、甲方承诺给予乙方有关主播团队建设、人才选拔、



人员培训、市场策划、规范管理等方面以指导意见。

3、甲方有权根据平台和用户意见，监督乙方艺人的才

艺演播情况，同时对乙方艺人的才艺演艺情况提出修正意

见，约束其才艺演艺中的不当行为；如果乙方及乙方艺人

未能根据甲方的要求修正其不当行为，甲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协议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甲方承诺为乙方主播选择合适的直播平台，并协助

乙方完成乙方主播的平台注册、测试、上线的全过程，同

时调动现有平台资源为乙方主播提供人气支持火山小视频

每周至少不低于5个热门(全国前10热门)。

5、甲方可为乙方主播提供合适的线下演艺交流机会。

6、甲方现有实际控制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如发生重大

变化，甲方有义务及时通知乙方。如对乙方造成损失，应

由甲方给予补偿。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承诺，通过直播平台组织艺人进行才艺演艺期

间，不从事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社会公序良俗之道德

保留的行为，并通过有效且积极的措施，严格杜绝前述行

为的发生。

2、乙方承诺已与艺人、主播签署了合法的肖像权授权

等相关协议，享有履行本协议的充分权利。如因乙方与艺

人、主播之间的纠纷导致甲方无法提供本协议规定的服务

的，不属于甲方违约行为。

3、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为主播面试选拔提供意见和建议，

协助乙方选择有潜力的主播人选；

4、乙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火山平台甲方为乙方

的独家合作伙伴，即就本协议规定之服务乙方不会再与其

他第三方签署相关的协议或开展相关的合作。



5、乙方现有实际控制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如发生重大

变化，乙方有义务及时通知甲方。届时甲方有权选择单方

提前终止协议，如由此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乙方应予赔偿。

6、乙方艺人的所有权益均由乙方支配,甲方不得干预。

五、费用结算

1、乙方签约艺人与平台方产生的直接收益，由甲方先

扣除相应权益（含税）后，直接打款到乙方账户。火山小

视频平台打款时间为每自然月 26号，如遇休息日，顺延到

工作日。西瓜小视频平台打款时间为每自然月 30号，如遇

休息日，顺延到工作日。其他平台全部收益打款给乙方公

司。

2、合作期间的乙方艺人经营收入按照平台提成比例进

行分配（10万火力以下礼物刷量税后百分之五十，10万火

力至 50万火力礼物刷量税后百分之五十五，50万火力至



200万火力礼物刷量税后百分之五十七，200万火力礼物刷

量以上税后百分之六十，单个主播礼物刷量计算）根据平

台规定待遇浮动。税由甲方应按照乙方艺人所需缴纳税额

缴纳。

3、乙方签署本合同起需，主播续每日直播 2小时、每月直

播22天为有效。

乙方指定账户：

户  名：

开户行：

账  号：

六、合作款项

1、乙方应交纳甲方直播类平台合作费用（加盟费）共

计          元整（大写：                   元整）。

七、保密条款



1、双方对于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而了解或接触到的对

方的所有资料和信息（下称“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非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给

予或转让该等保密信息。

2、如对方提出要求，任何一方均应将载有对方保密信

息的任何文件、资料或软件，按对方要求归还对方，或予

以销毁，或进行其他处置，并且不得继续使用这些保密信

息。

3、在本协议终止后，双方在本协议的保密义务并不随

之终止，双方仍需履行其所承诺的保密义务，直到对方同

意其解除此项义务，或事实上不会因违反本协议的保密条

款而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为止。

4、本协议或其任何条款的终止、中止、失效、无效均

不影响本条款的有效性及对双方的约束力。



八、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未履行本协议

有关条款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

2、非因不可抗力原因或甲方原因，乙方就本协议规定

之服务与其他第三方签署相关的协议或开展相关的合作，

造成甲乙双方的合作关系无法延续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协议，已签约的艺人当月利益不做返还。

3、甲方在支付全部结算权益同时，乙方未对艺人有效

支付，造成投诉等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与损失。

4、如甲乙双方出现不可调和之矛盾，乙方有权单方面

提前终止本合同，乙方艺人的所有权益均由乙方支配，甲

方不再返还乙方加盟费用。

九、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本合同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

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

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

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自然灾害、战争、黑客袭击、电

脑病毒、网络故障等。

2、遭受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可暂行

中止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直至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消除

为止，并且无需为此而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尽最大努力克

服该事件，减轻其负面影响。

十、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解释、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

法律法规。凡因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

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双

方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十一、其他

1、本协议的内容发生任何变更（变更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增加或删减），均由协议双方另行缔结与本协议相

关的书面变更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须经甲乙双方盖章方

生效；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即生效。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签字）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 署 地：                           签 署 地：


